
屯 門 區 議 會  

2012-2013 年 環 境 、 衞 生 及 地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轄 下  

屯 門 環 境 保 護 工 作 小 組  

第 四 次 會 議 記 錄  

 

 

日 期 ：  2012 年 10 月 3 日 （ 星 期 三 ）  

時 間 ：  上 午 10 時 正  

地 點 ： 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三 樓 會 議 室 B 

 

出 席 者 ：  陳 雲 生 先 生 , MH 召 集 人  缺 席 者 ： 程 志 紅 女 士  

 龍 瑞 卿 女 士   陳 文 偉 先 生  

 曾 憲 康 先 生    

 葉 文 斌 先 生    

 葉 俊 遠 先 生    

 吳 惠 蓮 女 士  秘 書   

列 席 者 ：  徐 浩 光 博 士  環 境 保 護 署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區 域 西 )1 

 郭 進 森 先 生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屯 門 區 高 級 衞 生 督 察 (潔 淨 /防 治 蟲 鼠 ) 

 趙 鎮 泉 先 生  渠 務 署 工 程 師 /屯 門 5 

 李 文 翠 女 士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二  

 黃 樂 珺 女 士  仁 愛 堂 環 保 園 塑 膠 資 源 再 生 中 心 總 監  

 許 婉 婷 女 士  仁 愛 堂 彩 虹 社 區 綜 合 發 展 中 心 社 會 工 作 幹 事  

 吳 瑞 蘭 女 士  仁 愛 堂 彩 虹 社 區 綜 合 發 展 中 心 活 動 幹 事  

 

會 議 內 容

 負 責 人

召 集 人 歡 迎 各 與 會 者 出 席 工 作 小 組 第 四 次 會 議 。  

 

 

(一 )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  

2. 既 無 修 訂 ，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。  

 

 

(二 ) 工 作 小 組 銀 行 戶 口 事 宜   

3. 秘 書 處 代 表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組 戶 口 剩 餘 4219.68 元 ， 是 多 年 前 剩 餘

的 贊 助 款 項，一 直 沒 有 動 用。根 據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(下 稱「 總 署 」)管 理 審

核 組 的 指 示 ， 有 關 戶 口 的 剩 餘 款 項 須 歸 入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的 貸 項 。 由 於

本 財 政 年 度 舉 行 的 活 動 已 預 算 以 區 議 會 撥 款 及 環 保 署 撥 款 支 付 ， 故 有

關 安 排 不 會 影 響 擬 於 本 年 度 舉 行 的 工 作 小 組 活 動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工 作 小

組 通 過 把 戶 口 餘 款 撥 歸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的 貸 項 後 結 束 工 作 小 組 戶 口 ， 召

集 人 請 小 組 秘 書 跟 進 有 關 事 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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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人

 

(三 ) 工 作 小 組 活 動 進 度   

(i) 「 百 家 共 聚 迎 中 秋 」 嘉 年 華   

4. 活 動 夥 拍 團 體 仁 愛 堂 彩 虹 社 區 綜 合 發 展 中 心 代 表 表 示，活 動 已 於

9 月 29 日 在 屯 門 仁 愛 廣 場 順 利 舉 行，當 日 約 有 1700 人 次 參 與 攤 位 遊 戲

及 舞 台 表 演 。 是 次 嘉 年 華 是 工 作 小 組 本 年 度 一 系 列 環 保 活 動 的 啟 動

禮 ， 協 辦 單 位 亦 有 設 置 攤 位 及 表 演 項 目 ， 推 廣 即 將 舉 行 的 活 動 。  

 

 

(i i)  標 語 創 作 比 賽   

5. 工 作 小 組 省 覽 活 動 夥 拍 團 體 香 港 青 年 協 會 賽 馬 會 建 生 青 年 空 間

提 交 的 計 劃 書 ， 並 就 活 動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：  

 

字 數  不 超 過 30 字 ， 中 英 文 皆 可  

主 題  以 「 4R」 的 概 念 為 題 ， 即 減 少 製 造 廢 物 (reduce)、 回

收 (recover)、 再 造 (recycle)及 再 用 (reuse) 

評 審 團  建 議 邀 請 環 境 保 護 署 、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、 教 育 局 、

小 學 校 長 會 及 中 學 校 長 會 派 出 代 表  

宣 傳  宣 傳 海 報 及 報 名 表 可 郵 寄 區 內 學 校 、 大 廈 管 理 處 、

互 助 委 員 會 及 區 議 員 辦 事 處 ， 並 建 議 放 置 適 量 報 名

表 格 於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諮 詢 服 務 中 心，供 市 民 索 取。 

  

 

( i i i)  減 廢 回 收 計 劃   

6. 活 動 夥 拍 團 體 仁 愛 堂 環 保 園 塑 膠 資 源 再 生 中 心 代 表 向 工 作 小 組

介 紹 活 動 計 劃 書 的 內 容 及 活 動 細 節 。 活 動 計 劃 於 屋 苑 進 行 塑 膠 、 小 型

家 電 及 玻 璃 樽 回 收 比 賽 ， 並 舉 行 參 觀 環 保 園 活 動 。  

 

 

7. 經 討 論 後，工 作 小 組 建 議 發 信 予 區 內 各 私 人 屋 苑，邀 請 他 們 報 名

參 與 回 收 比 賽 ， 並 須 註 明 報 名 屋 苑 的 數 量 有 限 。 此 外 ， 工 作 小 組 建 議

可 同 時 進 行 發 泡 膠 回 收 。 仁 愛 堂 代 表 回 應 仁 愛 堂 環 保 園 塑 膠 資 源 再 生

中 心 已 利 用 中 心 資 源 ， 運 送 是 次 活 動 收 集 之 塑 膠 、 小 家 電 及 玻 璃 樽 ，

因 發 泡 膠 體 積 大 ， 運 輸 成 本 高 ， 基 於 是 次 項 目 資 助 額 所 限 ， 除 非 環 保

署 能 安 排 其 他 單 位 回 收 發 泡 膠 ， 否 則 仁 愛 堂 未 能 於 是 次 活 動 中 收 集 發

泡 膠 。 環 保 署 代 表 將 會 就 回 收 發 泡 膠 事 宜 ， 徵 詢 其 部 門 相 關 單 位 ， 再

向 工 作 小 組 匯 報 。  

 

 

(iv)  綠 色 關 愛 運 動   

8. 活 動 夥 拍 團 體 仁 愛 堂 彩 虹 社 區 綜 合 發 展 中 心 代 表 向 工 作 小 組 簡

介 活 動 的 進 度 ， 「 最 佳 清 潔 員 工 選 舉 」 及 「 綠 色 關 愛 機 構 委 任 」 的 邀

請 信 已 陸 續 寄 出 ， 提 名 截 止 日 期 為 11 月 30 日 ， 第 一 次 報 章 廣 告 亦 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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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人

於 9 月 28 日 刊 載 於 地 區 報 章，餘 下 兩 次 廣 告 將 視 乎 報 名 情 況 擬 訂 宣 傳

內 容 。 是 次 活 動 已 開 設 綠 色 關 愛 運 動 面 書 專 頁 ， 讓 居 民 能 從 多 方 面 了

解 活 動 的 詳 情 。  

 

9. 歲 晚 嘉 年 華 暨 頒 獎 禮 定 於 2013 年 1 月 12 日 (星 期 六 )下 午 2 時 至

6 時 在 屯 門 仁 愛 廣 場 舉 行 ， 典 禮 時 間 為 下 午 2 時 30 分 。  

 

 

10. 經 討 論 後 ， 工 作 小 組 擬 訂「 最 佳 清 潔 員 工 選 舉 」 面 試 於 12 月 10

日 下 午 舉 行，並 邀 請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及 列 席 會 議 的 部 門 派 代 表 參 與 評 審。 

 

 

  

(四 ) 其 他 事 項   

 有 關 製 作 環 保 紀 念 品 事 宜   

11. 工 作 小 組 省 覽 由 活 動 承 辦 商 提 供 就 印 製 抹 手 毛 巾 及 廚 用 計 時 器

的 設 計 稿 ， 以 及 計 時 器 可 供 選 擇 的 顏 色 樣 板 ， 並 知 悉 是 次 印 製 紀 念 品

將 印 上 環 境 保 護 署 本 年 度 的 推 廣 主 題 標 語 「 推 動 綠 色 廢 物 管 理  –  減

廢 ， 重 用 ， 回 收 再 造 」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製 作 黃 色 及 白 色 的

計 時 器 。  

 

 

(五 )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 

12. 既 無 其 他 事 項 ， 會 議 於 上 午 11 時 結 束 。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待 定 。  

 

 

 

 
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日 期 ： 2012 年 10 月 5 日  

檔 案 ： HAD TMDC/13/35/EHDDC/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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